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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：

启东市高层次人才分类目录

A类人才：

1.诺贝尔奖获得者。

2.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。

3.发达国家院士。

4.中国科学院院士，中国工程院院士。

5.国家“万人计划”杰出人才。

6.菲尔兹奖、图灵奖、普利兹克奖获得者。

7.相当于上述层次的顶尖人才。

B类人才：

1.国家“万人计划”中除杰出人才之外的入选者（不含青年

项目）、国家重大人才工程入选者（不含青年项目）、国家杰出青

年科学基金获得者、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入选者、中科院“百

人计划”A类入选者。

2.全国文化名家暨宣传文化系统“四个一批”人才，国家级

教学名师，国家级医学会专业委员会主任、副主任，中国工艺美

术大师，江苏省“333工程”第一层次培养对象。

3.国家自然科学奖、国家技术发明奖、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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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等奖获得者（前 3位完成人）。

4.世界 500 强企业及其子公司、上年度应税销售超 30亿元

（含）以上工业企业或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技术研发核心骨干，且

上年度工资性收入在 200万元（含）以上。

5.相当于上述层次的领军人才。

C类人才：

1.国家“万人计划”青年拔尖项目入选者、国家重大人才工

程青年项目入选者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（海外）

项目入选者、中科院“百人计划”B类入选者；

2.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、江苏省“双创人才”资助对象、

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。

3.全国技术能手获得者，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，世

界技能大赛金、银、铜牌获得者，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大赛

金牌获得者。

4.国家自然科学奖、技术发明奖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获

得者（前 3位完成人）、江苏省自然科学奖、技术发明奖、科学

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获得者（前 3位完成人）。

5.中宣部“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”入选者、江苏省“文化

名家”、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；全国模范教师、全国优秀教师、

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、全国优秀班主任、全国教书育人楷模、江

苏省“特聘教授”、江苏省特级教师；国家卫健委有突出贡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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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青年专家、江苏省“特聘医学专家”、省级医学会专业委员会

主任；江苏省“333工程”第二层次培养对象、南通市“226工

程”第一层次培养对象。

6.中国 500强企业或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企业及其子公司、

世界 500强企业及其子公司、上年度应税销售超 10亿元（含）

以上工业企业或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技术研发核心骨干，且上年度

工资性收入在 150万元（含）以上。

7.相当于上述层次的领军人才。

D类人才：

1.江苏省“双创博士”、南通市“江海英才计划”、启东市“东

疆英才计划”资助对象。

2.江苏省“文化英才”、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（文华奖和群

星奖）主要获得者；江苏省教学名师；江苏省卫生健康拔尖人才；

江苏省“333工程”第三层次培养对象、南通市“226工程”第

二层次培养对象、启东市“312计划”第一层次培养对象。

3.上年度应税销售超 5亿元（含）以上工业企业或生产性服

务业企业、省重大项目中产业项目企业或实际投资额 3亿元以上

企业技术研发核心骨干，且上年度工资性收入在 100万元（含）

以上。

4.省、部、军队、国防自然科学奖、技术发明奖、科学技术

进步奖（二等奖）获得者（前 3位完成人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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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相当于上述层次的人才。

E类人才：

1.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专业技术人才。

2.省级技术能手获得者，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，省级

企业首席技师、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大赛银牌、铜牌获得者。

3.上年度应税销售超 1亿元（含）以上工业企业或生产性服

务业企业、南通市重大项目中产业项目企业或实际投资 1亿元以

上企业技术研发骨干，且上年度工资性收入在 50万元（含）以

上。

4.省、部、军队、国防自然科学奖、技术发明奖、科学技术

进步奖（三等奖）获得者（前 3位完成人）。

5.全日制博士。

6.相当于上述层次的人才。

F类人才：

1.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专业技术人才。

2.具有高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的技能人才。

3.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、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以及国家级高新

技术企业技术研发骨干，且上年度工资性收入在 24万元（含）

以上。

4.南通市“226 工程”第三层次培养对象、启东市“312 计

划”第二层次培养对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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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全日制硕士研究生。

6.相当于上述层次的人才。

G类人才：

1.具有中级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专技人才。

2.具有技师职业资格证书的技能人才。

3.启东市“312计划”第三层次培养对象。

4.“双一流”高校的全日制本科毕业生。

5.相当于上述层次的人才。

H类人才：

1.全日制本科毕业生。

2.相当于上述层次的人才。

I类人才：

1.具有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的专业技术人才。

2.具有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的技能人才。

3.全日制大专毕业生。

4.相当于上述层次的人才。


